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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一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設施核能安全專家會議」

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正

貳、地 點：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參、主 席：沈委員子勝、陳處長建源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記 錄：廖瑞鶯、劉德銓

陸、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一、主席致詞（略）

二、專家會議功能及背景說明（詳如簡報）

三、會議主席推舉

由各專家抽籤決定輪流擔任主席之順序為 ：

1.中央警察大學沈子勝教授

2.龍華科技大學周源卿教授

3.台灣大學周晉澄教授

4.清華大學李四海教授

5.清華大學王竹方教授

6.清華大學開執中教授

7.清華大學許芳裕教授

8.清華大學李敏教授

9.台灣大學徐光蓉教授

四、各專家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

（一） 開執中委員

1. 台北縣政府核能安全訴求與原能會建議的議題有部份蠻一

致的，譬如輻射監測站的設置及核能安全 ，但是核廢料移

除、高放移除係屬國家政策，本委員會是否能做決定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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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而後端營運基金管理 應該不是本委員會討論之議

題，建議應以核能安全為討論主軸。

2. 本委員會主要討論核能安不安全，以及如果有疑慮時的應

變計畫、疏散路線是否足夠，至於後續居民健康問題應該

交由專業的醫師去判斷，在另一個衛生署主持的專家小組

將會討論。

3. 關於緊急應變的防護措施之採行係依事故是否有 無放射性

物質排放及當時氣象條件等專業考量來判斷，如果民眾仍

不清楚，建議主管機關或台電公司應再加強宣導溝通，而

與會專家若對於緊急應變仍有所疑慮 ，建議可以直接參與

緊急應變計畫演習並提供意見較為有效。而本委員會係屬

任務編組，有其時間性，故建議應針對中期貯存設施的安

全性進行討論，如何保障民眾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二） 李敏委員

1. 台北縣政府所提出的訴求給予尊重 ，但若是政府政策，如

核廢料移除，不應成為本委員會討論之議題，至於後端營

運基金的管理，建議台北縣政府應對其管理委員會的權責

再做了解。

2. 在已通過的環評不納入本委員會討論之前提下 ，本委員會

不應再對環境影響評估多所著墨，故討論議題應在設施的

安全性問題。

3. 建議原能會提供另外兩個專家小組討論的議題供本委員會

參考，如有不足的議題可納入本委員會討論。

4. 建議請相關單位先對背景資料說明，針對環差審查會中未

能做深入探討的安全分析進行了解，同時參考其他專家小

組開會結果，再討論要談那些事情。

5. 下次會議請原能會及台電就核能安全專家會議背景資料先

行簡報說明（包括核一廠使用過燃料是什麼及數量 、為何

需要乾式貯存設施、乾式貯存設施怎樣設計及運作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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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管制原則、根據哪一套方法以及管制的重點）。

6. 安全分析報告對於會不會發生事故 、發生事故的嚴重程

度，以及需不需要進行緊急應變等問題均有說明，建議本

委員會應針對核能一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設施的安全分析

報告內容做深入討論。

7. 建議將議題分為「安全相關」、「緊急應變相關」及「環境」

三組，先談安全。

8. 同意本委員會會中簡報檔、經確認之會議紀錄及具名之參

考資料均可上網供民眾參閱。

（三） 徐光蓉委員

1. 目前要興建的中期貯存設施的安全性才是應該討論的重要

的問題。

2. 請具體提供本委員會成立的背景資料及各委員會的職掌之

書面文字資料，至於「用過核子燃料究竟有多少？」、「用

過核子燃料是運轉後幾年？」及「過去的環境影響評估是

否有改變？」均不清楚，故建議仍應將環境影響的議題納

入。請原能會於一兩星期內提供本委員會之背景資料 ，再

視大家意見決定是否增加開會次數。

3. 台北縣政府提出的疏散道路看起來似較為遙遠 ，故討論的

重點應該是緊急應變，因為民眾對於緊急事故的應變並不

清楚。

4.請原能會相關單位提供：

（1）核一廠由 1978年開始運轉，每年取出用過燃料棒數

量。

（2）目前安置情況，散熱水流速。

（3）中期乾式貯存槽，特性、安置方式、安裝用過燃料棒

後客觀情況、溫度、溼度等。

5. 原能會應要求環保署提供「核一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

施」環境影響評估結論及差異分析與對照表的結論以 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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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瞭解本委員會成立的來由。

6. 不同意原能會報告 P.7 ＂已通過之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

內容不納入會議研討範圍 ＂。

7. 環境影響評估於 1995年通過，後面做的只是差異分析與對

照表，因此環境因子可能有很大差別，應該對中期貯存場

設置對環境的影響監測。

8. 原能會應提供 ＂核一廠用過燃料棒中期貯存安全分析報

告＂給所有委員。

9. 臺北縣所提建議議題（一）修正為緊急應變與演習。

10. 原能會應提供其他兩委員會（居民健康、節能滅碳）討論

議題，以避免議題重疊或有遺珠之憾。

11. 原能會應提供緊急應變整備及環境輻射監測相關法令 。

12. 會議中所提供資料及會議紀錄應上網公開 。

（四） 周源卿委員

1. 討論議題不應太過廣泛，而應集中在核能安全主題。若單

純直接討論過去的緊急應變計畫區（EPZ）是否正確似與主

題有所偏離，建議應討論未來增加核能一廠用過燃料中期

貯存設施後是否會影響現有緊急疏散區。

2. 對於議題討論的順序，建議第一次先從中期貯存設施的安

全性開始，再討論對環境的影響。

3. 請於下次會議一週前提出關於緊急應變規劃與事故大小的

相關之法令供各委員參考的資料。

（五） 王竹方委員

1. 建議將台北縣政府訴求之「核廢料移除」改為「中期貯存

設施安全性研討」外，另可增加其對環境影響的議題。

2. 對於台北縣政府訴求之「核能安全設施」議題中之「核子

事故前進指揮中心」一項，其實緊急應變法中對各單位的

權責均有規範，似不需納入本委員會討論。

3. 由於台北縣政府訴求之「核能安全設施」議題中除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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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故前進指揮中心」一項外，均可涵蓋原能會建議的議

題，再綜合前二項意見，建議本委員會議題如下：

（1） 核能電廠緊急計畫疏散區 EPZ 檢討

（2） 建置廣播系統

（3） 辦理民眾防護行動疏散演練及核安宣導工作

（4） 建置輻射監測系統

（5） 中期貯存設施安全性研討

（6） 中期貯存設施對環境影響

4. 關於台北縣政府訴求之「緊急疏散道路」，因為列出的道路

看起來已超過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的範圍，又牽涉到交

通部等單位，較不適合納入本委員會討論。

5. 建議先確認下次開會議題，先用電子郵件送背景資料予各

委員參考，各相關單位於每次開會討論前應針對開會議題

進行 20 分鐘簡報。另議題涉及的緊急應變等相關法令均應

先提供給委員參考，大家的討論較有基礎。

（六） 周晉澄委員

1. 現有議題中沒有居民健康方面的議題，但監測結果後續會

討論到是否影響居民的健康安全，若在其他委員會中有討

論，請提供詳細說明。

2. 應於會議前提供開會源起與相關資料。

3. 就緊急應變規劃與核能事故之大小提供目前法令要求與規

劃資料。

（七） 沈子勝委員

1. 環境影響的部分有幾位委員表示關心，故先將該議題納入。

2. 關於居民健康議題有另外一個委員會中有討論，俟該委員

會於 6 月 5 日召開後，下次開會前請主辦單位提供給委員

參考，若有不足的議題再補充納入本委員會討論 。

（八） 台北縣政府

1. 對於過去的擴大核安演習，實際參與的民眾僅約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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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海四鄉鎮有好幾萬居民，故建議核安部分應再加強宣

導，而且台北縣民的共同訴求是修建路網及相關建置 ，俾

使民眾減少疑慮。另關於核廢料移除與後端營運基金的管

理也希望在本委員會中一併討論。

2. 環保署的環差審查會中並沒有進行安全部分的審查，而安

全分析報告是交由原能會審查，台北縣對於安全與環境部

分均不清楚，另外疏散道路是否應加長，故希望藉由專家

的專業進行討論。

（九） 台電公司

1. 安全分析的審查係由原能會另外審查，因此環差分析的審

查委員沒有參與，而且在環差審查會中要將全盤了解安全

分析的問題確實也不容易，故環差結論中才有附帶決議另

外成立「核能安全」及「居民健康」兩個專家小組進行討

論。

2. 在環差審查會中，環差審查委員對核能安全相當關切，本

公司代表亦曾對安全分析內容做過說明。依據環評第 170

會議決議，報告審查已通過，但因台北縣政府代表表示希

望能對核能安全及健康風險之議題再進行討論，故在第 171

會議中有「就核能安全及健康風險之議題，請開發單位、

地方政府及相關部會推薦專家組成專家會議 ，對爭議問題

先形成專業共識，供後續決策機制參考。後續決策時，由

核能主管機關召集相關機關、地方政府、民間團體與權益

關係人代表共同會議諮商。」之決議，此即為本委員會成

立的背景。

五、決議事項

（一） 確認之議題

1.安全相關

（1） 核能一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設施的安全性

2. 緊急應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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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EPZ）之檢討

（2） 緊急疏散道路

（3） 廣播系統建置

（4） 民眾防護行動疏散演練及核安宣導

3. 環境相關

（1） 核能一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設施對環境之影響

（2） 輻射監測系統建置

（二） 會議資料

下次會議先討論核一廠用過燃料中期貯存設施的安全性 與

緊急應變相關議題，故請主辦單位於下次會議前提出討論中

期貯存設施安全性的背景資料及 緊急應變規劃相關之法令

供大家參考，並請各相關單位於開會討論前進行 20 分鐘背

景說明簡報。

（三） 會議召開方式

1. 頻次：原則上每三週一次。

2. 期程：不預設期限，由委員會視議題進度決定。

（四） 同意本會議邀請鄉公所代表列席，原則上不發言，以避免專

家的發言被稀釋。

六、臨時動議

本委員會會議中發表簡報檔、經確認之會議紀錄及個人提

供的資料具名後上網供民眾參閱。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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